
學前巡迴輔導合作模式

學前特教資源中心 蕭佼虹 主任



自我介紹

學歷

台東大學學士後特幼學分班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早期療育碩士班

經歷

學前特教班 教師 6年

學前巡迴教班教師 7年

特教行政 6年



巡迴輔導服務案量 111-1 111-2

巡迴輔導老師人數 62 65

總個案數 1893 2309

平均服務案量 30 35

隔週服務個案數 824 1685

隔週服務個案比 44% 73%

學前巡迴輔導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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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05-111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融合教育的合作諮詢模式

專家諮詢 合作諮詢

分工

專家導向

難以融入情境類化

協調合作

問題解決導向

自然情境為主要場域



學前巡輔的涵義與角色

蔡昆瀛(2017)。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實務參考手冊(上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蔡昆瀛(2017)。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實務參考手冊(上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服務協調者的人格特質



巡迴輔導與相關專業服務模式關係

蔡昆瀛(2017)。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實務參考手冊(上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巡迴輔導服務內容

教學 輔導 諮詢
1. 共同合作擬定、執行及調整特教幼兒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2.自然情境下，協助觀察與評估特教幼兒在班級中學習適應狀況，並提供教

學輔導策略。

3.依幼兒園課程規劃與輔導需求，提供示範或協同教學，以促進幼兒於課程

與作息活動的參與及融合。

4.與教保服務人員討論個案適應情形、輔導內容及追蹤策略執行狀況。

5.提供幼兒園特殊教育相關資訊，如鑑定安置、轉銜等。

6.提供家長有關特教幼兒學習、身心特質、特殊行為、轉銜方面之相關資訊。

7.協助幼兒園疑似特教幼兒之發掘與評估。

8.提供幼兒園行政諮詢與協助，如鑑定安置提報與轉銜作業。



IEP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
前訂定；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
；新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個別化教育計
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討修正。
前項個別化教育計畫，每學期至少應檢討
一次。
【特殊教育法 112.06.21】



IEP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
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時
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本人，以及學生之法
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必要時，法
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邀請相關人員陪
同參與。經學校評估學生有需求時，應邀
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個別化教育
計畫討論，提供合作諮詢，協助教師掌握
學生特質，發展合宜教學策略，提升教學
效能。
【特殊教育法 112.06.21】



您好，我是巡迴輔導老師



學前巡迴輔導工作流程



準備工作 了解需求 排定與執行 評估成效



MY PARTNER
• 溝通管道-(行政、教師、家長)

MY PARTNER

真誠 信任



MY PARTNERMY PARTNER

蔡昆瀛(2017)。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實務參考手冊(上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融合=融入+合作
緊密的合作關係



新舊巡迴輔導模式比較

16節數制 (全時入園)半日制

時間 比照國小每週16課，每節40分鐘 依幼兒園作息排定服務內容

服務方式 抽離教學、入班觀察、個別輔導、諮詢等 服務模式以合作諮詢為主，輔以個別輔導、協同教學、疑似生觀察、行
政諮詢等

課務安排 巡迴輔導教師自行排定每週16節 服務採至少半日為原則，必要時可在同一半日安排兩所幼兒園進行巡迴
輔導服務

不排課時段 16節課以外之時段 每週三、五下午為巡迴輔導教師進修、會議時間

情境 固定時段之情境 以幼兒園作息與學習之自然情境

溝通方式 需在課堂外以電話、email、line等 駐校時間較長，能即時溝通

相關資訊 幼兒園電話詢問行政單位 巡迴輔導教師提供諮詢

鑑定安置 幼兒園電話詢問學前中心 巡迴輔導教師提供諮詢

輔導紀錄 巡迴教師回原校或下班後完成 預留時間於輔導園所完成

IEP 於課堂外時間另行召開 於入園輔導之半日或全日時段內召開

交通 每日往返各園所間 排定駐點時間直接入園，減少交通往返原校或他校之奔波

兼任行政 各校自行排定 免兼非特教行政工作或導護

空間 由受輔導園所提供 由受輔導園所提供

設備 巡輔教師自行準備或園所提供 園所提供人力、資源及相關支持協助

差勤管理 由巡輔教師所屬學校依相關規定核予公(差)假前往受輔
學校服務，巡輔教師免回原校簽到退

接受巡輔教師服務之幼兒園應負差勤管理責任，於每次服務後至特教通
報網點選巡輔教師到校輔導回報，並於巡迴輔導差勤紀錄表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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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配合事項

空間

設備

其他

特教通報網

紙本簽到紀錄















攜手合作 共創孩子的美好

孩子因為有您 更茁壯成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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